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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中央级行政单位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的会

计处理，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部门财政拨款结转和

结余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 [2010]7号）有关规定，

现对有关会计核算问题通知如下：

一、会计科目的设置

（一）在“303结余”科目下设置三个二级科目 :“财政拨

款结转和结余”、“政府性基金结余”和“其他资金结余”。其

中，“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科目反映一般预算财政拨款收

支相抵后的余额；“政府性基金结余”科目反映政府性基金

收支相抵后的余额；“其他资金结余”科目反映除一般预算

财政拨款、政府性基金以外的其他资金收支相抵后的余额。

在“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科目下设置“财政拨款结转”和“财

政拨款结余”两个三级科目，分别反映一般预算财政拨款结

转资金余额和一般预算财政拨款结余资金余额。在“财政拨

款结转”科目下设置“基本支出结转”和“项目支出结转”两

个四级科目。

（二）在“501经费支出”科目下设置三个二级科目：“财

政拨款支出”、“政府性基金支出”和“其他资金支出”。其中

“财政拨款支出”科目核算一般预算财政拨款实际支出；“政

府性基金支出”科目核算政府性基金实际支出 ；“其他资金

支出”科目核算除一般预算财政拨款、政府性基金以外的其

他资金实际支出。在“财政拨款支出”科目下设置“基本支

出”和“项目支出”两个三级科目。

1．在“基本支出”科目下，按《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的末级科目设置四级科目。在四级科

目下，按《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支出经济分类科目”的末

级科目进行明细核算。

2．在“项目支出”科目下，按《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的末级科目设置四级科目。在四级科

目下，按具体项目设置五级科目。在五级科目下，按《政府

收支分类科目》中“支出经济分类科目”的末级科目进行明

细核算。

（三）在“502拨出经费”科目下设置三个二级科目：“拨

出财政拨款”、“拨出政府性基金”和“拨出其他资金”。其中，

“拨出财政拨款”科目核算拨付所属单位的一般预算财政拨

款支出；“拨出政府性基金”科目核算拨付所属单位的政府

性基金支出 ；“拨出其他资金”科目核算拨付所属单位的除

一般预算财政拨款、政府性基金以外的其他资金支出。在

“拨出财政拨款”科目下，分别设置“基本支出”和“项目支

出”两个三级科目。在三级科目下，按《政府收支分类科目》

中“支出功能分类科目”的末级科目设置四级科目，并按所

属拨款单位设置明细账。

二、年末相关账务处理

年度终了，应将收入类科目下明细科目的贷方余额转

入“结余”科目下相应明细科目的贷方；将支出类科目下明

细科目的借方余额转入“结余”科目下相应明细科目的借方。

三、有关要求

（一）中央级行政单位应自2010年1月1日起按本规定设

置有关明细科目。各行政单位应充分、合理运用账务处理软

件，科学设置有关明细科目，进行明细核算，对本单位2009

年年末“结余”科目余额分别转入新设置的“结余”明细科目。

（二）没有政府性基金的行政单位，不设置“政府性基金

结余”、“政府性基金支出”和“拨出政府性基金”明细科目。

（三）除本规定之外的明细科目和辅助账，由各行政单

位根据有关管理规定和要求自行设置。

关于中央级行政单位财务拨款

结转和结余资金会计处理问题的通知

（2010年2月22日 财政部 财库 [2010]18号）

为适应预算管理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需要，进一

步规范中央财政总预算会计核算，现对中央财政总预算会

计部分事项采用权责发生制核算问题通知如下：

一、中央财政总预算会计采用权责发生制核算的

事项为：

（一）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重大事项，在预算中已做

关于中央财政总预算会计部分事项

采用权责发生制核算有关问题的通知

（2010年3月23日 财政部 财库 [2010]2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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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有具体项目名称和资金测算，当年应支未支的款项；

（二）国务院已批准动用，当年未实际支付的预备费项

目；

（三）预算已经安排，当年应支未支的工资和社保资金；

（四）国库集中支付中，当年未支而需结转下一年度支

付的款项（国库集中支付年终结余）；

（五）当年出口退税中应退而未退的出口退税收入；

（六）预算已经安排，根据国债余额管理有关规定形成

的应发未发国债；

（七）国务院批准的其他特殊事项。

二、中央财政总预算会计对上述事项于年终结账

时作权责发生制会计核算。除应发未发国债外，根据

国务院批准的结转项目金额以及国库集中支付结余，

作如下账务处理：

（一）结转下一年度的支出，借记“一般预算支出”等科

目，贷记“暂存款”科目；

（二）当年应退未退的出口退税等收入，借记“一般预算

收入”科目，贷记“暂存款”科目。

三、使用以前年度结转资金支出的，作如下账务

处理：

（一）按原结转预算科目支出的，借记“暂存款”科目，

贷记“国库存款”科目；

（二）调整支出预算科目的，应按原结转预算科目作冲

销处理，借记“暂存款”科目，贷记“一般预算支出”等科目。

同时，按实际支出预算科目作列支账务处理，借记“一般预

算支出”等科目，贷记“国库存款”科目。

四、应退未退的出口退税等收入在以后年度实际

退付时，借记“暂存款”科目，贷记“国库存款”科目。

五、当年应发未发国债的会计核算，按《财政部

关于应发未发国债和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会计核算的通

知》（财库[2007]117号）执行。

六、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施行。《财政部关于发布

〈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暂行补充规定的通知》（财库

[2001]63号）同时废止。

为适应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管理的需要，规范教育收

费等未纳入预算并实行财政专户管理资金的会计核算，根

据《财政部关于将按预算外资金管理的收入纳入预算管理的

通知》（财预 [2010]88号）等有关规定，从2011年1月1日起，

未纳入预算并实行财政专户管理资金会计核算执行《财政总

预算会计制度》（财预字 [1997]287号），同时，对《财政总预

算会计制度》作相应调整。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增设有关会计科目

《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增设3个会计科目：净资产类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结余”科目，收入类“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收入”科目，支出类“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支出”科目。

（一）“财政专户管理资金结余”科目编码为323。

本科目核算未纳入预算并实行财政专户管理的资金收

支相抵形成的结余，包括教育收费、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

售机构业务费用等资金的结余。

年终转账时，应将“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等有关科

目余额转入本科目贷方；将“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支出”等有

关科目余额转入本科目借方。

本科目年终贷方余额，反映未纳入预算并实行财政专

户管理的资金收支相抵后的滚存结余，转入下年度。

本科目根据管理需要，按部门进行明细核算。

（二）“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科目编码为423。

本科目核算未纳入预算并实行财政专户管理的资金收

入，包括教育收费、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

用等收入。

收到财政专户管理的资金收入时，借记“其他财政存款”

科目，贷记本科目。年终转账时，将本科目贷方余额全数转

入“财政专户管理资金结余”科目，借记本科目，贷记“财政

专户管理资金结余”科目。

本科目平时贷方余额，反映当年财政专户管理的资金

收入累计数。

本科目应按“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收入分类科目设置

相应明细账。同时，根据管理需要，按部门进行明细核算。

（三）“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支出”科目编码为523。

本科目核算用未纳入预算并实行财政专户管理的资金

安排的支出。

发生财政专户管理的资金支出时，借记本科目，贷记

“其他财政存款”等有关科目 ；年终转账时，将本科目借方

余额全数转入“财政专户管理资金结余”科目，借记“财政

专户管理资金结余”科目，贷记本科目。

本科目平时借方余额，反映当年财政专户管理的资金

关于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管理后涉及有关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会计核算问题的通知

（2010年12月20日 财政部 财库 [2010]141号）

第九部分（最终版）核红.indd   546 2011/12/13   14:39:11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关于中央级行政单位财务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会计处理问题的通知
	关于中央财政总预算会计部分事项采用权责发生制核算有关问题的通知
	关于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管理后涉及有关财政专户管理资金会计核算问题的通知



